 

南宁银发〔2014〕341号


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关于印发

《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关于全面推进

深化广西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人民银行广西区各市中心支行、南宁市各县支行，各国有商业银行广西区分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南宁分行，邮政储蓄银行广西区分行，广西北部湾银行，广西区农村信用联社，各外资银行南宁分行，南宁江南国民村镇银行，中国银联广西分公司，广西各有关非金融支付机构：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面推进深化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银发〔2014〕235号），进一步深化广西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推动广西金融包容性增长和城乡金融服务一体化发展，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研究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关于全面推进深化广西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反馈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支付结算处。

请人民银行广西区各市中心支行、南宁市各县支行将本文转发至辖内城市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

联系人及电话：卿文芳  0771-6111533

              白  曦  0771-6111531

附件：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关于全面推进深化广西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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